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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女士： 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項目  
跟進事項  

 
 
 就 2015 年 7 月 3 日舉行的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

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會議上，議員就廣深港高速鐵

路香港段 (下稱「高鐵香港段」)項目提出的跟進事項，

現回覆如下 : 
 
有關高鐵香港段修訂委託費用預算的進一步資料  
 
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(下稱「港鐵公司」 )就高鐵

香港段最新修訂造價估算分項所提供的進一步資料，

載於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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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政署正聯同其監察及核證顧問對港鐵公司的

評估進行嚴謹的審核。就港鐵公司提交的超支數字，

我們會按照對政府工務工程估算的一貫做法，嚴格審

視該數字的基礎假設。在路政署完成審核後，我們會

盡快向公眾及立法會匯報。  
 
 就上述政府對港鐵公司修訂委託費用預算的檢

視，只是就工程上要完成整個高鐵項目所需要的預算

金額作評估。此外，政府會評估港鐵公司就項目推展、

工程延誤和項目超支的責任問題，並會保留一切向港

鐵公司追究所保證事項和應負責任的權利。  
 
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
(王明慧           代行 ) 
 
 
 
 
2015 年 8 月 17 日  
 
 
副本送 : 
路政署  (經辦人：陳彩偉先生 )  (傳真：2714 5297)
港鐵公司  (經辦人：胡定嘉女士 ) (傳真：2208 320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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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港鐵公司就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 

最新修訂造價估算分項  

所提供的進一步資料  

 

 經仔細檢討及修訂目標完工日期，港鐵公司已

全面覆核高鐵香港段的造價估算。港鐵公司的最新造

價估算為 853 億港元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），當中包

括 21 億港元的備用資金，以及逐項計算而得出 832

億港元的修訂工程費用總額。  

 

2. 於 2015 年 6 月 30 日提交的文件中（立法會文

件 CB(4)1228/14-15(01)號），港鐵公司已闡釋由 650

億港元的預算至 853 億港元新修訂工程費用的總額的

額外款項來自四大類別。  

 

3. 港 鐵 公 司 最 新 造 價 估 算 的 額 外 款 項 分 項 如

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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類別  

額外款額

（百萬元） 

造價估算  

（百萬元）

  在 2009年訂定的造價估

算  

  65,000 

        

(a) 工程時間延長  6,500   

(b) 需修訂 /未包括的項目  2,840   

(c) 額外工程費用  8,860   

(d) 備用資金  2,100   

   

2015年 6月的最新造價估

算  

    

85,300 

 

 

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 

二零一五年八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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